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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《黑色金属: 行业周报（第十七周）》2019.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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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低排放正式稿较意见稿部分放松 
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点评 
超低排放正式文件发布，较前期征求意见稿部分放松 

2019 年 4 月 29 日，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等部委发布《关于
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意见”），与生态环境部在
2018 年 5 月 7 日发布的《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（以下简称“征求意见稿”）相比，前者对超低排放改造的时间、范围上的
要求更加放松，符合我们对环保的判断方向，随着钢企超低排放改造的完
成，其受环保的影响将降低。且意见明确指出钢企达标排放是法定责任，
超低排放是鼓励导向，前期没有这一提法。 

 

到 2025 年底前，全国力争 80%以上的产能完成改造 

意见提出：全国新建（含搬迁）钢铁项目原则上要达到超低排放水平；推
动现有钢企超低排放改造，到 2020 年底前，重点区域钢企（4.8 亿吨产能）
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展，力争 60%左右产能（2.9 亿吨产能）完成改
造，有序推进其他地区钢企（4.2 亿吨产能）超低排放改造工作，到 2025

年底前，重点区域钢企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，全国力争 80%以上产能（7.2

亿吨产能）完成改造。意见同时指出，对于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
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包括奖励和信贷融资支持、差别化环保管理政策。 

 

意见对改造时间、范围要求力度弱于前期征求意见稿 

征求意见稿要求全国新建（含搬迁）钢铁项目全部达到超低排放要求，而
意见将“全部”改为“原则上”；征求意见稿要求推动 200 万吨以上钢企实
施超低排放改造，而意见无此要求。在超低排放改造的时间和范围上，意
见将重点区域钢铁需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产能缩减至 60%，时间截点从
2020 年 10 月推迟到 2020 年底，而珠三角、成渝、辽宁中部、武汉及其
周边、长株潭、乌昌等区域（1 亿吨产能）等区域的完成改造时间也从 2022

年底推迟至 2025 年底，且包括上述珠三角等非重点区域（4.2 亿吨产能）
需完成改造的产能范围缩减至 57%。 

 

河北要求 2020 年全省符合改造条件的钢企达到标准 

部分区域超低排放改造要求或较全国标准更严格，如 2018 年 8 月河北省
政府印发的《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》，要求 2020 年全省符
合改造条件的钢企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标准。2019 年 1 月，河北省生态环境
厅修订了《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》，该地方标准达到国内外钢
铁现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最严水平，标准要求现有企业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、
新建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排放限值。根据中国环境网，河北
省 2018-2020 年需实施 359 个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，截止 2019 年
2 月已实施改造项目 306 个、完成 228 个。 

 

风险提示：超低排放改造执行进度低于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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